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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陳明敏
聯絡電話：02-23976702
傳真：02-23566474
電子信箱：moi1769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40102639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(請至本部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3DL.moi.gov.tw/DL/DL1/DLI100.

aspx 以發文字號及發文日期下載，有效下載期限1個月。) 識別碼：
KR0DGKYB。

主旨：為應泰國「婚姻平權法案」通過開放同性結婚，駐泰國代

表處受理泰國籍人士與同性國人在臺辦理結婚登記之依親

面談及文件驗證程序1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戶政事務

所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駐泰國代表處114年1月15日泰領字第1141120066號函

（如附件影本含其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有關國人與外交部公告之特定國家人士在臺辦理結婚登

記，按外交部訂定之「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

國國民結婚申請來臺面談作業要點」及「特定國家配偶來

臺申請依親簽證手續說明」規定，結婚雙方當事人須先在

外籍配偶原屬國完成結婚程序後，再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

面談及驗證結婚文件，俟面談通過，駐外館處即驗證結婚

文件供當事人持憑辦理我國內結婚登記。

三、另有關國人與外交部公告之特定國家人士在臺辦理同性結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18116

■■■■■■02民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1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戶政科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婚登記，按外交部112年3月24日外授領二字第1126800216

號函各駐外館處並副知本部，嗣經本部112年5月4日台內戶

字第1120242077號函知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外交部

已於112年3月17日修訂作業要點第3點，增列但書「因性別

關係無法取得結婚證書者，得免附。」之規定，以為駐外

館處受理特定國家人士與同性國人依親面談免予審查結婚

證書之依據，結婚雙方當事人如經駐外館處受理結婚面談

無虞後，由駐外館處核發面談結果通知函，併附外籍結婚

對象原屬國之婚姻狀況證明（即單身證明，惟該婚姻狀況

證明不予驗證）且為騎縫，以取代海外結婚證書，由申請

人持憑通知函正本等文件，向我國戶政事務所辦理同性結

婚登記。

四、旨案據駐泰國代表處114年1月15日上揭函略以：

(一)查泰國皇家公報於113年9月24日公布《民商法典（第24

號）B.E.2024》修正案，自公布之日起120天後生效。修

正條文包含婚姻不限男女、允許同性合法結婚、結婚最

低年齡從17歲調整為18歲、泰國人可以根據泰國法律與

外國人登記結婚、收養孩子及要求賠償和提出離婚的理

由。該法將自114年1月23日起生效，泰國內政部自該日

起受理同性結婚登記。

(二)復查駐泰國代表處自112年6月起受理國人與泰國籍同性

伴侶結婚面談均奉示，經面談無虞後，核發國人面談結

果通知函連同未經該處驗證之泰國籍結婚對象之婚姻狀

況證明，以利向國內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。為

因應泰國政府自114年1月23日起施行同性結婚登記，自

59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同日起國人與泰國籍同性結婚對象須完成泰國結婚登

記，檢具泰國結婚證書及受理結婚依親面談規定文件並

完成泰國外交驗證程序，該處始得受理申請面談登記，

通過面談再驗證結婚證書等文件（即同異婚辦理程

序）。

五、另「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/公開資訊/常見問答/常見問

答集」項下，及「內政部戶役政單一簽入系統」首頁之

「Q&A」項下，有關「目前承認同性婚姻合法之國家或地區

為何？」之問答，併予更新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副本：駐泰國代表處、外交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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